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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韓最近鬧假博士學歷風波，如某地方國立大學校長，利用渠於

俄羅斯H大學擔任名譽教授之便，介紹25至30名韓國人士至該大學

就讀，每人收取3至4千萬韓元之介紹費。 

 

此些人士在俄羅斯H大學註冊後，每年僅上課約一星期，學位論

文亦是用韓文撰寫的。得到學位後於南韓教育人的資源部轄下之「韓

國學術振興財團」登記博士學位。該等人士大部分都是因為沒有博士

學歷，而不能升等的現職大學教授或是研究所研究員。 

 
另外，某地方私立大學C教授， 曾於2000年於美國F神學院取

得神學博士學位，2001 年又於美國 L 大學取哲學博士學位，但查出

入境紀錄，渠僅於1999年曾去美國觀光七天而已。 

 

又，某民間體育團體幹部，於1999年12月於非洲F大學取得教

育學博士學位，翌年9月又於美國F大學取得相同的教育學博士學位,

但查法務出入國管理局之出入境紀錄，渠不僅沒到過非洲，連美國也

沒有去過，類此案件已發生率頗高。 

 
因之，直屬韓國總統府的「防止腐敗委員會」委員長李南周表示：

為防止不正當或於未認可學校取得學位事，勸告教育人的資源部擬訂

相關之因應措施。 

 
自本（2003）年 12 月起，取得外國之博士學位者，於韓國學術

振興財團登記學位時，除需於登錄時提交地址、姓名、國外學歷名稱

暨論文等資料之外，并需提交學位課程、上課內容（授業日數、學分、



上課情形）、學位論文使用之語文種類、停留國外記錄暨認可學位與

否等資料。 

 

另外學校或研究所等任用持有外國博士學歷者之需求單位，要求

查證學歷內容時，學術振興財團將委請此類學門專家暨所屬相關學校

之專家，組成非常任審查委員會（指係視需要組成之審查委員會，非

常設），審議學歷是否屬實後再予通報請求用人之機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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